
 

    自有生命以來，「自己」就一直是自己生命的主體。所謂「生命」，就是能自

主地活著的狀態。以人類而言，「生存」大概都脫離不了馬斯洛動機階層論個體

人格裡的五個需要層次：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愛和歸屬的需要、自尊的需

要、自我實現的需要。 

 

所謂「生理的需要」就是指生命要活下去的基本需求，要吃、喝、空氣以供

給自體生理上的需求，只有在有生命跡象下，才能再談及以下的需求；接著「安

全的需要」，就是在自體生理需求已足夠時，要確保它不受外來的傷害而喪失生

命狀態（以上兩個需求屬於生理性的需求）；確保生命狀態後，排除達爾文進化

論中不講求心理需求的最下等動、植物或昆蟲（它們就算不需要，但蜜蜂、螞蟻

等都還有團隊分階級的生活型態）在外，人類除了很注重自己的需要與感受外，

也非常注重「自己」與「他人」的互動關係，所以，「愛和歸屬的需要」、「自尊

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以上三個需求屬於心理性的

需求）。「愛和歸屬的需要」屬於「他求」的「心理性的需求」，「自尊的需要」、「自

我實現的需要」則屬於「自求」的「心理性的需求」。五個需求從「內求」到「外

求」，最後還是從「他求」回歸到「自求」。由此可知，「自己」才是自己生命的

主體。誰能不喜歡「自己」呢？ 

 

    是啊！人的確非常需要喜歡自己、愛自己。可是在社會化的生活裡，難免有

挫折，抗壓性不夠，輕則抑鬱寡歡憂鬱症，有人一蹶不振，有人借酒澆愁，有人

借酒裝瘋鬧事，重則自殺了事以為一了百了。問題解決了嗎？表面來看，死者為

大，一切紛紛擾擾隨著往者歸於塵土，其實，這種現象一直在輪迴不滅。常人說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好像人真的最愛的是自己，但真的是這樣嗎？追根究

柢，沒發現人一直陷溺在對自己的質疑嗎？什麼壓力諮詢啦！婚姻諮詢啦！命運

諮詢啦！人際關係諮詢啦！總總現象都在告訴我們：我們對自己的思惟與作為一

直是不解與質疑的。我們根本找不到愛自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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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誰不愛自己呢？說「愛」，很簡單，做起來可不然。明明是「愛你在心」，

為什麼就是「口難開」，只能眼睜睜地（甚至還要假裝彬彬君子地）看著愛人琵

琶別抱，你會愛這樣的自己嗎？明明是「有能力」做的事，為什麼「這張口就是

說不出來」，只能看著舌燦蓮花的人硬生生把工作搶走了，鬱卒嗎？嘔嗎？嘔啊！

你還會愛這樣的自己嗎？當然！你可以轉換個心情：沒關係啊！天涯何處無芳草

嘛！沒關係啊！下一個會更好嘛！沒關係啊！他比較需要工作嘛！沒關係

啊！….再繼續找理由安慰自己吧！？有積極正向的態度，很好！但如果一味這

樣「正向」下去，在這樣競爭的社會，你能生存嗎？ 

 

    「喜歡自己」、「愛自己」重要嗎？重要，當然重要！問題是：給我一個理由

「喜歡自己」、「愛自己」吧！這是一個複雜心理學與社會學的問題，只能說「師

父引進門，修行在個人」！ 

 

   社會化的過程中，因應事情的發生，人總會發現自己的優缺點。但是，發現

是一回事，能善用或改變又是一回事。本書「序」裡就提出「有些人會把自己的

弱點轉為優點，有些人則一輩子為自己的弱點煩惱，糟蹋了自己的一生。」（P1）

作者認為原因就在一個人「自我意識」強或弱的差別。「自我意識強的人」有自

信，心存積極正向，能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能「把自己的弱點轉為優點」，積極

解決問題，不會一直挑釁自己的弱點，這是正向思考；反之，「自我意識弱的人」

缺乏自信，只會消極地把自己的弱點作為逃避的藉口。 

 

    有自信才能喜歡自己。書中提到「要是建立自我意識，『想做的事』與『能

做的事』就會步調一致。」（P2）清楚自己能力範圍，減少挫折，做自己能成功的

事，這也是建立自信很重要的前提。『想做的事』和『能做的事』不能畫上等號。

自信的人能清楚掌握什麼是自己「想做的事」，什麼是自己「能做的事」。他絕對

會避開沮喪、抱怨與懊悔的可能，他的人生信念就是：人生要有夢，築夢要踏實，

ㄧ步踏穩了，再跨出下一步，目標是勇往直前，不做讓人「沮喪、抱怨、懊悔」

且對現實沒有幫助的事。所以，他的正向思考會讓他主動積極接近正向能量的人

物與環境。「樂天的情緒與厭世的情緒都容易感染他人，與愛發牢騷的人為友，

自己也會變得凡事挑剔不滿。如果所交的朋友盡是把優柔寡斷誤認為有良心，自

己也會陷入不知所措的窘況。」（P122）另外，如果一直耗在只做『能做的事』的

話，可能會變成故步自封，畫地自限。所以，事前規劃增強自己的能力，要和仔

細斟酌全盤事情的枝節同步進行，然後懷著戰戰兢兢戒惕謹慎的心態，才能突破



自己的能力與版圖現況，逐漸長進。 

  

    在生活中或課堂上的教育，就是要讓一個人「止於至善」。「至善」就是完美，

但人生中有什麼東西是完美的？天有四季、陰晴，人有美醜善惡，這興許是自然

或哲理的「相對論」。所以，儒家的「大同世界」就永遠是個不能實現的理想國

度，「桃花源」也永遠只存在於心中的一個小角落。有鑑於現實，求「完美」幾

乎是微乎其微，除非神來之筆，因此，應該退而求其次，時時逐步踏實進步，將

更符合事實。 

 

    所以，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也是讓自己更堅強的一個很重要的心態。人如果不

能充分了解「人不可能完美」這個事實，就無法建立自信。追求完美的過程必然

是步步為營、舉步維艱的。只有了解自己的能力，做自己能力範圍能做的事，盡

力挑戰，成功了高興，失敗了再來一次，積極正向面對問題，接受問題的存在，

針對問題去處理，無論結果成敗都放下，這就是自信。所以，盡其可能發揮不完

美中的完全能力與潛力，才能接受失敗，建立自信。千萬不要打腫臉，硬要扮演

無所不能的神，最後搞得自己傷痕累累。  

 

    書中也提到「所謂延期償付（moraforium）的人並非指不做社會人，而是說

無法成為社會人。」（P2）「不做社會人」是自己放棄或不願、不屑做社會人；「無

法成為社會人」是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融入社會，成為一個「社會人」。「不做

社會人」的人，很清楚自己「想做什麼」「要做什麼」「能做什麼」；「無法成為社

會人」是自我意識薄弱的人，無法肯定自己存在的價值，無法肯定自己所做的事

是對還是錯，甚至討厭沒有魄力與判斷力的自己，做起事來總是畏畏縮縮，想得

到別人的肯定，又害怕別人的責難，永遠活在看別人的臉色中。而「不做社會人」

的人則是在事前準備中已經把挫折削減到最小，避免掉很多讓自己討厭自己的機

會；「無法成為社會人」卻是在舉足無措中輪迴挫敗，更加自卑、不喜歡自己。 

     

    「如果對自己有信心，是不必勉強使自己顯得比實際更好的。」（P5）依作者

的說法，從潛意識心理學角度來看，那就是一種「討厭真正的自己」，對自己沒

有信心的暗示。個人倒覺得這很符合馬斯洛理論中人性的「自尊的需要」與「自

我實現的需要」。一般人都希望自己比實際上更好，只要還有一點點希望，哪怕

是一個「自我意識薄弱的人」，他還是會積極去完成目標，就是希望「自己顯得

比實際上要好」。只有徹底自卑，完全看不起自己，認為自己根本就是無可救藥，

才會完全不想再做任何努力去改變。所以說把它解讀為「討厭真正的自己」是有



點牽強，倒不如說「討厭真正的自己」是讓人長進的動機。  

 

    「我們輕視自己，比被別人輕視更為不幸。」（P6）「藉著他人的言行才能意

識到自我存在的人，無論何時何地都同樣感到不安。」（P16）這絕對是悲哀的。依

馬斯洛的理論，人性中有「愛和歸屬的需要」，在群居的人類社會中，別人的肯

定的確是必需而且重要的，但如果一個人無法自我肯定，只是極盡所能討好別人，

從別人的掌聲來肯定自己，就會像馬戲團的猴子不斷推陳出新改變耍猴戲的戲法

來取悅別人，一旦變不出新戲碼，得不到別人肯定的掌聲，最後就會落到在別人

的無視中失落自己的悲慘下場。如果無法在人際關係中掌握進退的分寸時，會變

成一個受人操控的傀儡，那就只有一句悲哀了得了！所以，做人千萬不要活在別

人的掌聲中，這樣才能從「討厭自己」當中解脫出來。這也是作者所說「自己的

人生不應該寄託在他人身上。」（P106）的原因。   

 

    其次，不少人會為了符合別人的期待或某種因素，在自己的心中栽植「這是

我自己的希望」的暗示，最後就迷失在「找不到自己真實的感覺與需要」當中而

矛盾。我常認為：人可以欺騙別人，但千萬不要欺騙自己。為了讓自己安心，經

常欺騙自己的真心，不斷用各種理由暗示、說服自己，「以非為是」久了，會完

全忘記自己的真實感受，把錯的當作是對的，最後就變成真真假假假亦真，假假

真真真亦假的羅生門了。所以，人要經常真誠面對自己最真摯的內心（省思），

絕對不要讓自己變成一個偽裝的傀儡。才能讓自己從矛盾的混亂中解脫出來，在

清澈水影中看到清澄的自己。 

 

    「喜歡自己」是一個複雜心理學與社會學的問題。有人是「一方面模仿聰明

人的樣子，另一方面卻輕視現實的自己，遇到腦筋不夠好的人時又顯得非常瞧不

起，這種瞧不起正表達了自己內心的不安。」（P11）這也是在生活中經常看到的現

象，由此可以看出潛藏於人性心理中嚴苛自我要求的矛盾。在複雜的「群」「己」

互動中，牽涉太多感性的、理性的或利害關係，於是開始羅織起這種隱藏於內心

的混亂感，它或許也是一種不安全感或不信任的感覺。這種情況也會讓自己在不

知不覺中陷入感情或利益的追逐中而矛盾地生存著。最後也可能導致對自己的不

滿與厭惡。 

 

    實踐馬斯洛理論中「自我實現的需要」也是一個人建立自信很重要的方法。

但是，必須確立那完全出自單純的因為「我自己真正喜歡」，而不是因為「自尊

的需要」或「愛和歸屬的需要」，是為了得到別人的認同才去做的。  



 

    所以，在學習「喜歡自己」的過程中，「重新評估自己的「動機」很重要。

這大概就必須用到「大學」篇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明工夫了，這

就是追查「自己的存在」價值的重要性。只有充分地對自己的尊重與認知，才能

讓自己清楚感受到面對「自己的存在」的重要性；只有活著，所有的一切才是真

實。而活著其實也很簡單，只要維持基本的生理生存需求就可以了，不需要有太

多的掌聲。所以，一個人自在地活著也很好啊！何必一定要「高官厚爵」、「衣錦

還鄉」？（世間大多數的人不都是這樣平凡地活著？）    

 

    「並不是『不要有負面的情緒』，而是不要被負面的情緒所影響而採取行

動。…我們不能否定自己有負面的情緒，而應嚴禁以負面的情緒為動機而採取行

動。」（P60）這也是生活中常有的現象。儒家或佛教精義常要人「動心忍性」，人

性有七情六慾，我個人覺得在不傷人的原則下，人應該充分且自在地表達情緒。

但是，表達情緒後的結果可能完全不如預期，那時就會產生喜怒七情。而重點不

在於呈現出來的喜怒七情，反而在於自己對自己情緒表現後所產生的愛惡之情。   

 

    書中提到各種狀況，顯現作者敏銳細膩的觀察力與感受力，佐證人類心思的

確非常複雜而矛盾，其實各種心理與行為都沒有絕對的是與非，從全世界迥異的

風俗道德來看，就知道「道德」也沒有什麼標準，不過是因地制宜罷了！加上每

個人心中各有一把「公平正義」的尺度，凡事都有自己的立場與考量，為了追求

自己心中認定的「公平正義」，難免失之偏頗，顧此失彼，這邊多一點，那邊少

一點。 

 

    儘管生活中不勝枚舉的狀況，有些助長自己喜歡自己，有些導致自己討厭自

己。但是，必須清楚掌握的觀念是：自己是這一生行旅中唯一陪伴自己到死的伴

侶，人的一生都是孤獨的，快樂可以分享，悲傷挫折只能自己承受自己療癒。如

果路還要走下去，只要確定自己已盡力了，就要學會喜歡、放過不完美的自己。 

 

    要如何放過自己、喜歡自己？個人可以建議一套思考邏輯： 

1. 一個處理事情的準則：求公平，對大家都好，以不傷害人為原則。 

2. 一個秉持的態度：世間沒有絕對的完美，自己也是，也沒有絕對的「是」「非」

標準。 

3. 一個達成的方法：事前思考盡力周延，竭心盡力去完成。 

4. 一個事後補救的態度：告訴自己：你處理得很好，我喜歡你；你已盡力避免



了，這已經是最好的結局了；要記得：把自己逼瘋了逼死了，都不是最好的

結果。所以，就如聖嚴法師所說的：面對、接受、處理、放下（放過自己吧！）。     

 

 最後再重申，想認真喜歡自己的話，以下的思維非常重要：坦然面對現實中

不完美 

的自己，成功失敗都是人生的必然，無論如何，只有負起責任不推諉，積極改過

遷善，尊敬這樣的自己，喜歡這樣的自己，路才能繼續走下去，這才是正向積極

的思維。 

    

    

 

 

 

 

 

 

 

 

 

 

 

 

 

 

 

 

 

 

 

 

 


